
· 估价项目名称：
云南省大理市海东镇菠萝山（地号：103-31-01-1）等共21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预评估
· 委托估价方：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 受托估价单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土地估价师：
王鹏、郑燚
· 土地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7-1-1038-P01DYGJ3号
评估意见函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云南省大理市海东镇菠萝山（地号：103-31-01-1）等共21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云南省大理市海东镇菠萝山（地号：103-31-01-1）等共21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大国用（2014）第03013号等20本]、《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大理市不动产权第0000613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550803.99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29012013B01625等22
本]及附件，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736727.56平方米。估价对象面积详情见下表。
	估价对象
	序号
	证号
	地号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住宅
	商业
	小计

	1
	1
	大国用（2014）第03013号
	103-31-01-1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7176.04
	54352
	0
	54352

	
	2
	大国用（2014）第03015号
	109-32-32-1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39550.92
	79102
	0
	79102

	
	3
	大国用（2014）第03238号
	109-32-31-2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13451.00
	26902
	0
	26902

	
	4
	大国用（2014）第03241号
	109-32-31-8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15194.00
	24310.4
	6077.6
	30388

	
	小计
	95371.96
	184666.4
	6077.6
	190744

	2
	5
	大国用（2014）第03014号
	109-32-31-1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13604.81
	14965.5
	0
	14965.5

	
	6
	大国用（2014）第03242号
	109-31-27-1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31761.00
	27949.68
	6987.42
	34937.1

	
	7
	大国用（2014）第03243号
	109-32-31-5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33875.00
	29810
	7452.5
	37262.5

	
	8
	大国用（2014）第03244号
	109-32-31-7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3418.00
	20607.84
	5151.96
	25759.8

	
	9
	大国用（2014）第03245号
	109-32-26-1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9579.00
	26029.52
	6507.38
	32536.9

	2
	10
	大国用（2014）第03246号
	109-32-31-6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9227.00
	25719.76
	6429.94
	32149.7

	
	11
	大国用（2014）第03298号
	109-32-31-9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47561.00
	41853.68
	10463.42
	52317.1

	
	12
	大国用（2014）第05895号
	532901109-31-27-2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16782.00
	14768.16
	3692.04
	18460.2

	
	13
	大国用（2015）第02388号
	532901109-32-26-7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15407.00
	13558.16
	3389.54
	16947.7

	
	14
	大国用（2015）第02389号
	532901109-32-31-12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18263.00
	16071.44
	4017.86
	20089.3

	
	15
	大国用（2015）第05920号
	532901109-32-26-6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36933.00
	32501.04
	8125.26
	40626.3

	
	16
	大国用（2015）第05921号
	532901109-32-26-5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48398.00
	42590.24
	10647.56
	53237.8

	
	小计
	344808.81
	306425.02
	72864.88
	379289.9

	3
	17
	大国用（2014）第05897号
	532901109-32-26-4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76242.00
	91490.4
	22872.6
	114363

	
	小计
	76242.00
	91490.4
	22872.6
	114363

	4
	18
	大国用（2014）第03239号
	109-32-31-4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11555.00
	0
	17332.5
	17332.5

	
	19
	大国用（2014）第03240号
	109-32-31-3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8707.00
	0
	13060.5
	13060.5

	
	20
	大国用（2014）第05896号
	532901109-32-26-3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12603.00
	0
	18904.5
	18904.5

	
	小计
	32865.00
	0
	49297.5
	49297.5

	5
	21
	云（2017）大理市不动产权第0000613号
	532901116004GB00001W00000000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1516.22
	0
	3033.16
	3033.16

	
	小计
	1516.22
	0
	3033.16
	3033.16

	合计
	550803.99 
	582581.82
	154145.74
	736727.56


单位：平方米

估价目的：委托估价方在向金融机构（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估价对象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标的物之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
估价期日：2017年11月13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本次评估各宗地按《国有土地使用证》[大国用（2014）第03013号等20本]、《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大理市不动产权第0000613号]证载用途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29012013B01625等21本] 及附件所载规划条件及土地用途将估价对象分为5部分，各估价对象证载用途及设定用途详见下表。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
	估价对象
	序号
	证号
	地号
	证载用途
	设定用途

	
	
	
	
	
	

	1
	1
	大国用（2014）第03013号
	103-31-01-1
	城镇单一住宅
	住宅

	
	2
	大国用（2014）第03015号
	109-32-32-1
	城镇单一住宅
	住宅

	
	3
	大国用（2014）第03238号
	109-32-31-2
	城镇单一住宅
	住宅

	
	4
	大国用（2014）第03241号
	109-32-31-8
	城镇单一住宅、商业
	住宅、商业

	2
	5
	大国用（2014）第03014号
	109-32-31-1
	城镇单一住宅
	住宅

	
	6
	大国用（2014）第03242号
	109-31-27-1
	城镇单一住宅、商业
	住宅、商业

	
	7
	大国用（2014）第03243号
	109-32-31-5
	城镇单一住宅、商业
	住宅、商业

	
	8
	大国用（2014）第03244号
	109-32-31-7
	城镇单一住宅、商业
	住宅、商业

	
	9
	大国用（2014）第03245号
	109-32-26-1
	城镇单一住宅、商业
	住宅、商业

	
	10
	大国用（2014）第03246号
	109-32-31-6
	城镇单一住宅、商业
	住宅、商业

	
	11
	大国用（2014）第03298号
	109-32-31-9
	城镇单一住宅、商业
	住宅、商业

	
	12
	大国用（2014）第05895号
	532901109-31-27-2
	城镇单一住宅（兼容不超过20%商业）
	住宅、商业

	2
	13
	大国用（2015）第02388号
	532901109-32-26-7
	城镇单一住宅（兼容不超过20%的商服用地）
	住宅、商业

	
	14
	大国用（2015）第02389号
	532901109-32-31-12
	城镇单一住宅（兼容不超过20%的商服用地）
	住宅、商业

	
	15
	大国用（2015）第05920号
	532901109-32-26-6
	城镇单一住宅（兼容不超过20%的商服用地）
	住宅、商业

	
	16
	大国用（2015）第05921号
	532901109-32-26-5
	城镇单一住宅（兼容不超过20%的商服用地）
	住宅、商业

	3
	17
	大国用（2014）第05897号
	532901109-32-26-4
	城镇单一住宅（兼容商业用地不超过20%）
	住宅、商业

	4
	18
	大国用（2014）第03239号
	109-32-31-4
	餐饮旅馆业
	商业

	
	19
	大国用（2014）第03240号
	109-32-31-3
	餐饮旅馆业
	商业

	
	20
	大国用（2014）第05896号
	532901109-32-26-3
	其他商服
	商业

	5
	21
	云（2017）大理市不动产权第0000613号
	532901116004GB00001W00000000
	其他商服
	商业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委托估价方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局部达“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估价对象1-4宗地红线内局部场地平整，估价对象5宗地红线内有建筑物（揽川楼）。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局部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局部场地平整。估价结果已扣除土地开发费用、未考虑建筑物
对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的影响。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大国用（2014）第03013号等20本]、《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大理市不动产权第0000613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550803.99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29012013B01625等21本] 及附件，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736727.56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估价对象各宗地土地终止日期不一致
。遵循谨慎原则，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终止日期为住宅2083年10月18日、商业2053年10月18日，则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5.9年、商业35.9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在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7年11月13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六通”、宗地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5.9年、商业35.9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扣减估价师于估价期日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估价期日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因规划条件变更需补交的政府土地收益、发包人拖欠的建筑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17年11月13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宗地编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或批准）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103-31-01-1、109-32-32-1、109-32-31-2、109-32-31-8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海东镇菠萝山（地号：103-31-01-1）等四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大国用（2014）第03013、03015、03238、03241号
	城镇单一住宅
	——
	住宅、商业
	2
	——
	2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局部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局部场地平整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局部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局部场地平整
	住宅65.9年、商业35.9年
	95371.96
	190744
	3439
	1720
	32801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109-32-31-1、109-31-27-1、109-32-31-5、109-32-31-7、109-32-26-1、109-32-31-6、109-32-31-9、532901109-31-27-2、532901109-32-26-7、532901109-32-31-12、532901109-32-26-6、532901109-32-26-5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海东镇菠萝山（地号：109-32-31-1）等十二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大国用（2014）第03014、03242、03243、03244、03245、03246、03298、05895号；大国用（2015）第02388、02389、05920、05921号
	城镇单一住宅、商业
	——
	住宅、商业
	1.1
	——
	1.1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局部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局部场地平整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局部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局部场地平整
	住宅65.9年、商业35.9年
	344808.81
	379289.9
	2833
	2576
	97687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532901109-32-26-4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海东镇菠萝山（地号：532901109-32-26-4）一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大国用（2014）第05897号
	城镇单一住宅（兼容商业用地不超过20%）
	——
	住宅、商业
	1.5
	——
	1.5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局部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局部场地平整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局部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局部场地平整
	住宅65.9年、商业35.9年
	76242.00
	114363
	2785
	1856
	21230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109-32-31-4、109-32-31-3、532901109-32-26-3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海东镇菠萝山（地号：109-32-31-4）等三宗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大国用（2014）第03016、03239、03240、05896号
	餐饮旅馆业/其他商服
	——
	商业
	2/1.5
	——
	1.59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局部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局部场地平整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局部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局部场地平整
	商业35.9年
	32865.00
	49297.5
	2115
	1410
	6952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532901116004GB00001W00000000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海东镇菠萝山（地号：532901116004GB00001W00000000）一宗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云（2017）大理市不动产权第0000613号
	其他商服
	——
	商业
	2
	——
	2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局部达“六通”、宗地红线内有建筑物（揽川楼）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局部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局部场地平整
	商业35.9年
	1516.22
	3033.16
	1075
	537
	163

	合计
	550803.99
	736727.56
	——
	——
	158833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格
	158833

	币种：人民币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大国用（2014）第03013号等20本]复印件、《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大理市不动产权第0000613号]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土地抵押情况》及现场介绍，估价对象已设立4笔抵押权。未设定租赁等其他他项权利。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局部达“六通”、估价对象1-4宗地红线内局部场地平整，估价对象5宗地红线内有建筑物（揽川楼）；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局部达“六通”、宗地红线内局部场地平整。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土地使用证》[大国用（2014）第03013号等20本]复印件、《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大理市不动产权第0000613号]复印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29012013B01625等21本]及附件复印件。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特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4.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为：
（1）根据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大国用（2014）第03013号等20本]复印件、《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大理市不动产权第0000613号]复印件，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抵押权未见登记。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土地抵押情况》及现场介绍，估价对象已设立4笔抵押权。抵押权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土地证号
	地号
	抵押权人
	债权数额
	抵押时间

	1
	大国用（2014）第03014号
	109-32-31-1
	国家开发银行
	1亿元
	2016.3.24

	2
	大国用（2015）第05920号
	532901109-32-26-6
	国家开发银行
	1亿元
	2016.3.24

	3
	大国用（2015）第05921号
	532901109-32-26-5
	国家开发银行
	1亿元
	2016.3.24

	4
	大国用（2014）第03243号
	109-32-31-5
	曲靖市城市商业银行
	2000万元
	2015.12.24


本次评估以在办理本次抵押登记手续前先办理上述抵押登记注销手续为假设前提，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土地抵押价值。

（2）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29012013B01625等21本]及附件以及相关款项支付凭证，截至估价期日，委托估价方依据合同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根据委托估价方现场介绍，截至估价期日，委托估价方已缴纳全部契税；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已缴纳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及契税。
综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投资情况表》，估价对象所属项目计划投入土地开发费用2.7亿元，截止至估价期日，已投入1.5亿元，但委托估价方尚未提供相关费用支付凭证。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已投入土地开发费用1.5亿元，估价结果已扣除未投入土地开发费用。

6.本《评估意见函》所依据的权属及其它证明材料，由委托估价方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委托估价方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查勘时，委托估价方未能提供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不动产权证书》原件进行核对。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发放贷款前，抵押物需按照规定进行抵押登记。并确定实际抵押物与本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

7.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大国用（2014）第03013号等20本]、《不动产权证书》[云（2017）大理市不动产权第0000613号]，估价对象各宗地土地终止日期不一致，估价对象各宗地土地终止日期详见下表。
（转下页）
	估价对象
	序号
	证号
	地号
	终止日期

	1
	1
	大国用（2014）第03013号
	103-31-01-1
	住宅2083年10月18日

	
	2
	大国用（2014）第03015号
	109-32-32-1
	住宅2083年10月18日

	
	3
	大国用（2014）第03238号
	109-32-31-2
	住宅2083年11月18日

	
	4
	大国用（2014）第03241号
	109-32-31-8
	住宅2083年12月03日、商业2053年12月03日

	2
	5
	大国用（2014）第03014号
	109-32-31-1
	住宅2083年10月18日

	
	6
	大国用（2014）第03242号
	109-31-27-1
	住宅2083年12月03日、商业2053年12月03日

	
	7
	大国用（2014）第03243号
	109-32-31-5
	住宅2083年12月03日、商业2053年12月03日

	
	8
	大国用（2014）第03244号
	109-32-31-7
	住宅2083年12月03日、商业2053年12月03日

	
	9
	大国用（2014）第03245号
	109-32-26-1
	住宅2083年12月03日、商业2053年12月03日

	
	10
	大国用（2014）第03246号
	109-32-31-6
	住宅2083年12月03日、商业2053年12月03日

	
	11
	大国用（2014）第03298号
	109-32-31-9
	住宅2083年12月19日、商业2053年12月19日

	
	12
	大国用（2014）第05895号
	532901109-31-27-2
	住宅2084年8月05日、商业2054年8月05日

	
	13
	大国用（2015）第02388号
	532901109-32-26-7
	住宅2084年12月24日、商业2084年12月24日

	
	14
	大国用（2015）第02389号
	532901109-32-31-12
	住宅2084年12月24日、商业2084年12月24日

	
	15
	大国用（2015）第05920号
	532901109-32-26-6
	住宅2085年2月04日、商业2085年2月04日

	
	16
	大国用（2015）第05921号
	532901109-32-26-5
	住宅2085年2月04日、商业2085年2月04日

	3
	17
	大国用（2014）第05897号
	532901109-32-26-4
	住宅2084年8月05日、商业2054年8月05日

	4
	18
	大国用（2014）第03239号
	109-32-31-4
	商业2053年11月18日

	
	19
	大国用（2014）第03240号
	109-32-31-3
	商业2053年11月18日

	
	20
	大国用（2014）第05896号
	532901109-32-26-3
	商业2054年8月5日

	5
	21
	云（2017）大理市不动产权第0000613号
	532901116004GB00001W00000000
	商业2056年9月11日


因估价对象拟整体开发使用，故遵循谨慎原则，本次评估在收益法中根据最短剩余土地使用年限确定未来可获收益年限，设定估价对象终止日期为住宅2083年10月18日、商业2053年10月18日，则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5.9年、商业35.9年。
8.根据委托估价方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329012013B01625等21本]及附件，估价对象部分宗地已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开竣工时间。估价对象各宗地约定的开竣工时间详见下表。
	估价对象
	序号
	证号
	地号
	土地使用权人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1
	1
	大国用（2014）第03013号
	103-31-01-1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7日之前
	2016年2月17日之前

	
	2
	大国用（2014）第03015号
	109-32-32-1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7日之前
	2016年3月17日之前

	
	3
	大国用（2014）第03238号
	109-32-31-2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7日之前
	2016年3月17日之前

	
	4
	大国用（2014）第03241号
	109-32-31-8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日之前
	2016年4月1日之前

	2
	5
	大国用（2014）第03014号
	109-32-31-1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7日之前
	2016年2月17日之前

	
	6
	大国用（2014）第03242号
	109-31-27-1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日之前
	2016年12月1日之前

	
	7
	大国用（2014）第03243号
	109-32-31-5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日之前
	2016年12月1日之前

	
	8
	大国用（2014）第03244号
	109-32-31-7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日之前
	2016年12月1日之前

	
	9
	大国用（2014）第03245号
	109-32-26-1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日之前
	2016年12月1日之前

	
	10
	大国用（2014）第03246号
	109-32-31-6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日之前
	2016年12月1日之前

	
	11
	大国用（2014）第03298号
	109-32-31-9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7日之前
	2016年4月17日之前

	
	12
	大国用（2014）第05895号
	532901109-31-27-2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4日之前
	2016年12月4日之前

	
	13
	大国用（2015）第02388号
	532901109-32-26-7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4日之前
	2018年8月24日之前

	
	14
	大国用（2015）第02389号
	532901109-32-31-12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8月24日之前
	2018年8月24日之前

	
	15
	大国用（2015）第05920号
	532901109-32-26-6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4日之前
	2018年10月4日之前

	
	16
	大国用（2015）第05921号
	532901109-32-26-5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4日之前
	2018年10月4日之前

	3
	17
	大国用（2014）第05897号
	532901109-32-26-4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4日之前
	2016年12月4日之前

	4
	18
	大国用（2014）第03239号
	109-32-31-4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7日之前
	2016年3月17日之前

	
	19
	大国用（2014）第03240号
	109-32-31-3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3月17日之前
	2016年3月17日之前

	
	20
	大国用（2014）第05896号
	532901109-32-26-3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4日之前
	2016年12月4日之前

	5
	21
	云（2017）大理市不动产权第0000613号
	532901116004GB00001W00000000
	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2日之前
	2020年5月12日之前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现场查勘及委托估价方现场介绍，未发现估价对象在开发利用上存在受罚情况；评估专业人员执行本次估价业务的目的是仅对估价对象价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超出执业范围的内容不予确认和发表意见，未考虑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可能存在的土地闲置费用。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9.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0.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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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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